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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嚴紫瑜
電話：06-2956726
電子信箱：arng2041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北門區北門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社字第112021425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0214257A00_ATTCH1.ods、0214257A00_ATTCH3.ods、

0214257A00_ATTCH2.ods)

主旨：有關112年全國語文競賽命題、審題及評判委員推薦案，

鼓勵各校踴躍報名，並請於112年2月24日（星期五）下午

4時前回傳彙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112年2月10日高市府教社字第11230908700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命題委員、審題委員及評判委員之推薦表(核章掃描檔及可

編輯電子檔)請依限以電子郵件傳至本局承辦人嚴小姐

(arng2041@tn.edu.tw)，逾期恕不予受理。

三、本推薦名單將經由教育部擇選後進行全國語文競賽評判培

訓，作為全國賽儲備評判人才之參考，故鼓勵各校教師踴

躍報名。另全國決賽各競賽員不得擔任各語言各項各組決

賽評判。

四、請詳閱各推薦表填表說明，推薦名單可複選項目，惟請分

項填寫，以利資料分類，倘有相關填寫問題可洽本局社會

教育科嚴小姐（06-2956726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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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南市立各高級中學、臺南市各公立高中職、臺南市各公私立大專院校、臺南市
各私立高中職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
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
驗高級中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(國中部)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
(國小部)、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社會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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